


抚顺市物价局

 抚价费字〔2012〕9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市社会福利院自费养员收费标准的批复
市社会福利院：
    《关于提高自费养员收费标准的请示》收悉。依据辽宁省物价局、辽宁省财政厅《关于转发和发布中央、省两级管理的民政系统行政事业性项目及标准的通知》(辽价发(1992)127号)规定，结合你单位收费执行情况，经研究同意：
    一、自费养员床费继续执行抚价费字[2009]11号文件规定标准不做调整。伙食费据实收取，定期公开。
    二、调整自费养员护理费标准：精患养员护理费每人每月由400元调整为500元，成残养员自理的每人每月由270元调整为370元、介护的每人每月由400元调整为500元，儿童养员护理费每人每月由270无调整为370元。
    三、要求将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进行公示，到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物价窗口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变更手续，接受物价部门的年审和监督检查。
    本文从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              
二○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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